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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证合一更换的截止时间
	我省将2015年10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作为“五证合一”登记制度改革过渡期。在过渡期内，原有工商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、社会保险登记证、刻制公章准许证明继续有效。
2015年前已登记企业，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向工商（市场监管）部门换领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，换领“一照一码”不收取费用，原有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、社会保险登记证自换领之日起停止使用。
对于2015年10月1日前已经设立的企业，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动的，应及时向工商（市场监管）部门提交变更申请材料，办理变更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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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证合一需要提供什么材料？
	1、《五证合一换照申请表》。
2、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》。
3、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 。
4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和税务登记证原件。 
5、社保登记号。（注：未领取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和社保登记证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和社保登记证遗失的企业，还应提交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本单位公章的情况说明。）




